
經費稽核委員會作業流程圖 

 

 

是 

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

委員 9人，由校務會議代表互選產生，惟其
中職員工部分一人，其他八人，教師代表不
得少於五人 

每學期至少召開
會議一次 

確認出席委員達二分之一 

邀請列席單位出席 列印會議議程資料 

工作報告 

會議紀錄彙整 

陳核校長 

會議紀錄公告上網 

議案討論（出席委員 2/3決議為有效） 

 

結案 

業務單
位提案 

發送開
會通知 

上次會議議決案
執行情形回報 

否 


